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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36          证券简称：国新文化       公告编号：2024-033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9 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经营范围并修改章程的议案》。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提升信息化水平统一规范市场

主体登记注册工作的通知》关于“实施经营范围规范表述”的规定和

登记机关要求，公司的经营范围须按照统一的《经营范围规范表述目

录》进行标准化登记，对不符合现行规范表述的经营范围进行调整。

此外，根据经营管理需要，拟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 

一、调整经营范围情况 

将目前公司经营范围中不符合规范表述的经营项目，对照《经营

范围规范表述目录》，结合业务实际，调整两项经营项目的表述。同

时，基于我司在上海、常熟等地有多处房产出租的实际业务需要，拟

新增经营范围“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1.现经营范围表述为“文化企业投资”拟调整为“投资管理”； 

2.现经营范围表述“电子、通信与自动化控制、计算机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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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拟调整为“通

信设备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 

3.增加经营范围“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二、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情况 

根据经营范围调整情况，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如

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五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经

营范围是： 

文化企业投资；组织文化艺术交

流活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

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广播影视

设备销售；软件开发；电子、通信与

自动化控制、计算机信息技术领域内

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第十五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经营范围

是：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投资管理；组织文化艺术交流

活动；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

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广播影视设备销售；

软件开发；通信设备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住房租赁、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除以上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本事

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按照

有关规定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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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8 月 31日 

 


